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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统办字〔2020〕24号 

 

 

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统计 

“七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区统计局：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

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 年）》、国家

统计局印发的《全国统计法治宣传教育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

2020年）》以及《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转发〈市委宣传

部 市司法局关于在本市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

（2016—2020 年）〉的通知》要求，现就积极做好统计“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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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总结验收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统计法治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统计“七五”普法规

划要求，认真组织开展统计“七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系统总

结经验，大力宣传先进，深入查找不足，有针对性研究采取改进

措施，推动统计“七五”普法规划全面贯彻落实，弘扬依法统计

精神，加快法治统计建设，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良好的统计法治环境。 

二、主要内容 

1．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学习宣

传情况；宪法学习宣传情况；党内法规学习宣传情况。 

2． 《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

见》《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防范和惩治统计

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学习宣传情况；统计法律法规学

习情况；重大统计违纪违法案件通报曝光情况。 

3．领导干部、政府统计工作人员、统计调查对象、社会公

众等普法重点对象学法用法情况。 

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统计普法宣传月、中国统计

开放日等普法活动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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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围绕各项普查和大型调查、常规调查开展普法情况。 

6．“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 

7．统计普法工作创新情况。 

三、总结验收标准 

各区统计局对照《统计“七五”普法规划总结验收考核评估

指标体系》，对本地区、本系统普法工作情况开展自查，逐项进

行评估。 

四、方法和步骤 

（一）检查评估。 

2020 年 9月，各区统计局认真对照《统计“七五”普法规划

总结验收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对本地区、本系统普法工作情况

开展检查并全面评估。 

（二）总结报告。 

2020 年 9 月底前，各区统计局在全面总结评估基础上，撰

写本地区、本系统统计“七五”普法总结报告，报告字数在 3000

字以内。可将先进经验做法、典型案例、有关数据等作为附件，

同时将《统计“七五”普法规划总结验收考核评估指标体系》一

并报送。 

联系人：钱萍 

电话：53857760 1891888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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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qianp@tjj.sh.gov.cn 

 

附件：统计“七五”普法规划总结验收考核评估指标体系 

 

 

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 

2020 年 9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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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统计“七五”普法规划总结验收考核评估指标体系 

单位：                                                       填报时间： 

序号 项目及权重 考核内容 评分指标 完成情况 

1 
组织领导和保障 

（20分） 

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建设、制度建

设、经费保障、队

伍建设等情况。 

成立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或守法普法协调小

组等组织领导机构并定期研究重大问题。（4分） 
 

制定下发统计“七五”普法规划和决议，制定年

度工作要点以及重点任务普法工作方案等并组

织实施。（4分） 

 

统计普法经费保障情况。（3分）  

各级统计机构配备或者指定专门人员承担统计

法治宣传教育工作。（3分） 
 

统计机构法治宣传教育骨干的培训情况。（3分）  

组织开展“七五”普法中期督查和终期总结验收

工作。（3分） 
 

2 
重点内容宣传 
（20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党

内法规学习宣传情

况；《意见》《办

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情况。（4分） 
 

党内法规学习宣传情况。（4分）  

《意见》《办法》《规定》和《防范和惩治统计造

假弄虚作假重要文件选编》学习宣传情况。（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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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和统

计法律法规学习情

况。 

宪法法律、统计法律法规以及新颁布、新修订法

律法规学习宣传情况。（4分） 
 

重大统计违纪违法案件通报曝光情况。（4分）  

3 
重点活动开展 
（13分） 

围绕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统计系统中

心工作开展普法工

作。 

“服务大局普法行”活动开展情况、“防控疫情、

法治同行”等专项法治宣传行动开展情况。（3

分） 

 

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活动开展情况。（3分）  

统计普法宣传月活动情况、中国统计开放日普

法活动情况。（4分） 
 

围绕各项普查和大型调查、常规调查开展普法

情况。（3分） 
 

4 
重点对象普法 
（15分） 

推动领导干部、政

府统计人员、统计

调查对象等重点对

象学法用法情况。 

把统计法律法规列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

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

学院必修课情况。（3分） 

 

组织举办领导干部统计法治培训情况。（3分）  

政府统计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情况。（3分）  

统计调查对象学法用法情况。（3分）  

社会公众学法用法情况。（3分）  

5 

“谁执法谁普
法”普法责任制

落实 
（12分） 

实行国家机关“谁

执法谁普法”普法

责任制，建立普法

责任清单制度等情

况。 

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制定规

范性意见、普法责任清单并组织实施。（3分） 
 

统计执法人员法律知识培训情况。（3分）  

在统计执法过程中释法说理等情况。（3分）  

建立完善以案释法制度，运用典型案例向社会

公众开展统计普法等情况。（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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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媒体普法和普法

作品创作 
（20分） 

运用传统媒体和新

媒体开展统计普法

工作情况。 

统计普法作品创作

情况。 

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开办普法专栏、专

题节目。（5分） 
 

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开展普法工作情况。（5分）  

编写制作统计法治宣传教育材料。（5分）  

参加司法部、全国普法办举办的法治文化作品

征集展播活动获奖情况。（5分） 
 

7 
普法工作创新 

（加分项 10分） 

结合实际，开展的

特色创新工作情

况，以项目案例方

式说明。 

探索创新统计普法工作制度、工作机制以及方

式方法等。 

（以上需在省部级会议上作经验交流或被人民

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等中央新

闻媒体专题报道）。 

 

 

说明： 

1、本考核评估指标内容体系依据全国统计法治宣传教育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以及司法部《全国“七五”普法规划

总结验收考核评估指标体系》。 

2、评分依据：需在“完成情况”一栏中简明扼要地填写每项工作完成主要信息，同时以附件方式提供文件（只需提供首页图片

或 PDF扫描版）、资料（每项工作介绍性资料不超过 300字）或相关图片（1张）作为依据。 

3、上海市统计局将根据指标体系评估情况以及总结报告对区统计局工作情况进行综合分析、量化打分。 

4、请将本表格纸质件随总结报告一同报送上海市统计局。本表格电子文档以及相关材料电子文档、扫描件、图片等一并通过电

子邮箱报送。



 

 

  

 

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 2020年 9月 8日印发 

 

 


